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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诉讼各阶段案件终结要求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刑事起诉证明标准不应等同于 

审判证明标准，而应遵守客观认识规律和刑事犯罪基本理论，结合司法实践，分类建立相应的起诉证明标准。即 

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特点，建立认罪轻微刑事案件、重罪案件和死刑案件等几类具体起诉证明标准，以便合理行使 

好公诉权，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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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起诉证明标准概述 

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无 

不把认定事实真相作为解决案件或者纠纷的前提条 

件。 [1] 解决刑事案件的前提条件是犯罪行为人是否实 

施了犯罪行为及其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只有明确 

了事实真相即犯罪事实，然后才能根据法律规定对犯 

罪行为人科处何种及多大的刑事责任。法律对刑事责 

任的处罚依据及程序规定明确、具体，但由于犯罪事 

实都是已经发生“过去”的一种“事实” 。如何认定已 

经发生的事实，使其既符合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又 

遵循法律规定的要求，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特别 

是犯罪事实认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如何审查认定 

犯罪事实，并且达到某一具体标准，是司法实践中必 

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和疑难的问题。众所周知， 

当今世界各国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依据是证据， 

证据裁判原则已经成为诉讼制度的一项最基本的原 

则。但对于审查、判断证据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却存 

在较大争议，实践中也无从把握。作为司法工作者， 

我们对于理论界争议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 

的证明标准，不能过多予以非议，也无能为力建立适 

合公诉案件的普遍证明标准，而只力求根据我国刑事 

立法现状，结合司法操作实践，对我国公诉案件在审 

查起诉中，如何审查、判断、应用证据，证实和揭露 

犯罪，并最大限度保证案件事实清楚，合法准确追究 

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提供一 

些建议参考。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 

指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达到的程 

度，即证明达到什么程度，方可进行某种诉讼活动或 

者作出某种结论，其证明责任方可免除。 [2] 可见，证 

明标准是证明责任主体证明案件事实在证据上应达到 

的一般要求，达不到该要求，证明责任主体在诉讼中 

会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 

提起公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并且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会承担指控的 

犯罪事实不能成立，被告人被法院判决无罪的结果。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几个诉讼阶段都规定了一 

定的证明标准，包括立案、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 

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以上五个证明标准， 

除立案和逮捕外，现行刑诉法第 129条、141条及 162 
条都规定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 

标准，除审查主体不同外，判断的法律依据或者客观 

要求都是一致的。至于具体达到什么要求才是“事实 

清楚” ，具备哪些证据才算“确实充分” ，法律没有规 

定明确而详细的内容作为判断的具体标准。 

刑诉法修正案第  53 条明确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 

准的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① 定罪 

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②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 

定程序查证属实；③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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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合理怀疑。刑诉法修正案对证明标准“确实、充 

分”规定更加具体，明确要求定罪和量刑两方面的事 

实都有证据予以证明。这一规定提高了刑事证明的要 

求，为公诉案件审查起诉提供了完善的方向和路径。 

司法实践中，起诉证明标准如何把握，检察机关 

在审查起诉时如何在具体案件中判断事实清楚和证据 

充分，判断的基本依据是现行刑诉法第 141条的立法 

规定和高检院的有关司法解释。 刑诉法第 141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查清，证 

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 

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这里既提出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判断标准，也强调了“人民检察院认为”这一认识 

主体的主观审查、判断形成认识结论的重要过程。《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以上标准作出了比较详细 

的解释 
① 
，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 

达到以下标准：① 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 

实； ② 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 

观联系，具有证明力；③ 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均 

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④ 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 

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 

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结论。我们认为，起诉证 

明标准既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 

也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要求，同时遵守社会公平正 

义的普遍目标和基本法律价值追求。结合我国司法实 

践需要，起诉证明标准既要具有客观性，能够作为公 

诉审查起诉人员审查案件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一 

般依据，同时又要根据案件情况建立具体化判断的基 

本依据。因为具体到刑事案件都是复杂多样的，所以 

判断某一类案件或者单一案件需要建立相对具体化的 

参考标准，以保证司法实践操作中严格把握审查起诉 

案件提起公诉的条件，在依法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准 

确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及政治效果的 

有机统一。 

二、刑事起诉证明标准具体化的 

基本要求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灭都有一定的客观规 

律。追诉刑事犯罪同样要根据事物产生、发展的基本 

规律进行， 才能发现和准确判断刑事案件发生的时间、 

使用的手段及产生的危害后果，根据审查判断认识所 

获取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真正实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 对犯罪行为人定罪量刑予以处罚。 虽 

然法律对于审查起诉案件要求达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 但何谓事实清楚及证据确实充分， 要 

依靠案件承办人审查后做出结论。审查案件人员如何 

得出这一结论，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要遵循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和诉讼规律。认识事 

物的规律是人们长时期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探索总结出 

来的，诉讼规律也是司法实践工作者以及从事司法理 

论与实务的研究人员总结出来的适合发现案件 “真相” 

的比较可靠并有用的规律。 对于审查起诉的检察人员， 

要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准确把握量刑情节，直至最后 

作出合理的处理决定，一定要遵循一些基本要求：一 

要掌握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二要熟悉犯罪的基本理 

论，精通定罪量刑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审查起诉案件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认 

识和确定，必然要遵循认识的普遍规律。刑事案件都 

是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认识犯罪事实唯一的依据是 

证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和司法公正论。法律规定了关于在刑事诉讼中 

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 

定案情的一系列刑事证据制度。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是如何保证公安司法人员能够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亦即如何保证其主观符合客观。 [3] 犯罪事实是不依赖 

于检察人员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实，检察人员只能 

认识它，查明它，但无法改变它。审查起诉阶段，检 

察人员审查认定的犯罪事实真相就是通过对证据的审 

查，并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通过主观的认识， 

达到或者接近完全的客观事实。那么认识事物的基本 

规律是什么呢？当然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通过 

由表及里，利用已有的社会经验，在经过审查判断和 

深入分析后，根据逻辑规律，逐步形成事物的部分直 

至整体内容。检察人员审查案件的过程也是如此。审 

查案件之前，检察人员对于案件事实是一无所知 
② 
， 审 

查案件从翻阅案卷材料开始，通过审查案卷材料，逐 

步认识每一证据材料， 并形成自己认为的 “案件事实” 。 

但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及案卷证据材料的 

有限性，检察人员不能对所有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事 

实都能予以认定起诉要求审判。对于经过反复不断认 

识后也无法形成自己“案件事实”的，要根据法律规 

定及时做出其他处理决定。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要求检 

察人员不能无期限拖延直至案件事实“水落石出” 。 

其次，检察人员应熟悉刑事犯罪的基本理论。认 

定犯罪行为的根据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构成要 

件。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指根据宪 

法的基本原则，由刑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 

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 [4](85−86) 而犯罪构成是犯 

罪成立的条件。犯罪构成要件是由刑法总则与分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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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规定的，而不是由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犯罪构成要 

件是一种法律规定，而不是具体事实。每一个具体犯 

罪都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 [4](107) 可见，检察人员审查 

起诉案件，在把握案件事实以后，判断其是否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并提起公诉时，更高层次的标准是犯罪构 

成要件。作为法律职业人员，熟悉和运用犯罪的基本 

理论，一定要学习和运用刑法理论，深刻领会犯罪的 

本质特征， 结合时代变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全面分析每一犯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内 

容及精神实质，客观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同时在个案 

中具体运用法律法规及自由裁量权，在化解矛盾的基 

础上对部分构成犯罪的案件以适当的方式作出处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理论发展迅速，刑法 

理论亦不例外。特别是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 

会矛盾加剧并有进一步激化的倾向时，保护国家、社 

会和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是 

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认定并处罚犯罪行 

为要“有据可查，有章可循” ，这是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的要求。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 

给认定部分犯罪带来一定的难度，法学理论和立法及 

司法解释滞后，需要司法人员更为慎重对待新类型案 

件的分析和处理。实践中，对新类型案件的分析和处 

理需要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并能充分运用现有法律 

规定和司法解释。作为审查起诉案件的检察人员，认 

定案件事实并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一定要以现有 

的刑法理论为基础，对每一犯罪构成要件细致把握， 

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即必须掌握刑事犯罪的基本理论， 

才能科学认定犯罪事实。刑事犯罪理论是认定犯罪事 

实，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依据。掌握并运用刑事犯罪 

理论需要先认真学习，并有较长时期的司法实践。将 

刑事犯罪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分析和解决问题，需要充 

分发挥检察人员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检察人员 

审查判断案件事实也是刑事犯罪理论运用的过程，离 

不开认识规律和刑事犯罪理论的制约和指导作用。当 

然，刑事犯罪理论侧重于理论学习和运用，法律依据 

也同等重要，因为司法的最终目的是适用现有法律规 

定处理案件。 

三、刑事起诉证明标准的具体化 

由于法律规定刑事起诉证明标准比较抽象，检察 

机关审查刑事案件提起公诉需达到的要求一般不能准 

确把握。笔者认为，根据起诉证明标准的基本要求， 

其证明标准的确立一定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规 

律，并以刑事犯罪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法律规定和 

司法解释进行。但刑事案件的错综复杂，审查判断不 

同案件的证据内容相互迥异，不同案件起诉或者审判 

定罪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案发后收集的证据 

认识过去的“事实” ，需要对证据分析审查，以及根据 

发现的新线索，尽可能调查收集新的证据，不断提升 

认识的程度，逐步接近案件客观事实。刑诉法规定在 

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一定的证据调查、收集权。 

在法庭审判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提供证据， 

检察机关也可以行使权力，继续收集证据，甚至可以 

追加起诉。这种诉讼格局必然导致在法庭审判阶段案 

件事实发生变化，给公诉带来挑战和机遇。因此，笔 

者认为，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与审判定罪的标准不应 

完全一致， 起诉证明标准可以略低于审判定罪的标准。 

对起诉标准要求过高，使之等同于有罪判决标准不但 

违背诉讼规律， 还会导致“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 

谨小慎微，求全责备，不敢冒任何风险，从而使某些 

应该打击而且可能定罪的犯罪逃脱法网，有悖于检察 

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的职责以及严格执法的要求。 [5] 尽 

管我国法律规定不同阶段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 ，但对于不同诉讼阶段的“事实”及“证 

据”可以在不同阶段作出相应的解读。 

结合公诉职能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任务，根据刑诉 

法修正案规定的有关内容，笔者认为，刑事起诉证明 

标准可以解读如下：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基本事实清 

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基本 

事实清楚表现为：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每一部分都有 

证据予以证明，且证据真实可靠，并且该证据不属于 

非法排除的证据范围；主要证据确实充分要求与定罪 

和量刑直接相关的证据，或者能够证明某一犯罪构成 

要件的证据都收集在案卷中，属于间接证据证明案件 

事实的，要保证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锁链，证据与证 

据之间不存在矛盾。根据我国刑事案件的分流模式， 

可以进行以下分类， 并建立各类案件的起诉证明标准。 

我们建议分三类案件建立相应的证明标准： ① 认罪轻 

微刑事案件；② 重罪案件；③ 死刑案件。 
(一) 认罪轻微刑事案件证明标准 

认罪轻微刑事案件一般是指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基 

本要件的案件：① 案情简单，基本事实清楚，主要证 

据确实、充分；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辩 

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办理的；③ 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单处罚金。 
③ 
这里认罪的根本意义就是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承认，即刑诉法 

规定的被告人“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内容。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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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界定的认罪案件范围，司法实践中要建立合理的保 

障机制，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 。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鼓励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自 

愿认罪，同时倡导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与 

犯罪行为人之间相互协商，就民事赔偿达成书面协议 

或调解协议，妥善化解双方矛盾，并且作为从轻处理 

的理由和依据。 

综上，根据认罪轻微刑事案件的特点，笔者建议 

起诉证明标准可以统一为如下标准： ① 犯罪嫌疑人有 

罪供述稳定，自愿认罪； ② 审查侦查行为没有任何刑 

讯逼供的行为，且侦查机关侦查程序合法，调查收集 

的证据合法，不存在明显瑕疵； ③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 

有罪内容有其他证据印证，或者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 

之间签订了和解协议，排除孤证定案的可能性。 
(二)  重罪类案件证明标准(含不认罪轻微刑事 

案件) 
根据我国刑事法有关理论和司法实践，重罪案件 

一般是指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重罪案 

件相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后果更 

为严重，破坏的社会关系或者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恶 

劣。除非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对于重罪案件一 

般判处较重的刑罚。因此，对于重罪案件犯罪行为人 

定罪量刑关系重大，必须做到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客 

观充分，对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每一事实都必须有证 

据予以证明， 同时对案件事实起因及犯罪动机应查清， 

以便于准确定罪量刑。笔者认为，审查起诉重罪案件 

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才能提起公诉。虽然刑诉法 

修正案扩大了简易程序的范围，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 

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犯罪 

事实没有异议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都可以适用 

简易程序。我们认为，扩大简易程序的范围，并不是 

所有的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均可以适用同一证明标 

准，而是应当根据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及产生的后果 

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轻微刑 

事案件以外的重罪案件建立一个起诉证明标准是非常 

必要的，具体如下： 

第一，犯罪主体身份明确，依法属于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年龄范围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证实犯罪主体 

身份的材料有：户籍证明或者出生证等能够证明犯罪 

行为人真实姓名及年龄的材料，这些材料来源一定要 

清楚，由有权机关提供或者特定关系人员提供，且能 

够证实主体身份，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持异议。 

第二，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和产生 

的危害结果的主要证据，并寻找印证该行为的其他间 

接证据。犯罪行为是具备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刑法上的行为不是一般的行为， 而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因此，刑法上的行为，是指基于人的意识实施的客观 

上侵害法益的身体活动。据此，行为具备有体性、有 

意性、有害性三个基本特征。 [4](137) 因为犯罪行为和危 

害结果都是犯罪客观表现，两者都通过一定的证据反 

映出来，证明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的证据有时往往具 

有同一性， 所以我们在审查犯罪构成的客观性证据时， 

一定要综合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来考察。同时由于犯 

罪行为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其产生的危害结果也已成 

为客观事实，收集的此类证据客观性很强。案发现场 

勘验内容或者获取的物证最能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 

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同时，由于物证或者案发现场容 

易伪造，审查该类证据时，一定要细致认真，要审查 

每一证据本身的客观性、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以 

及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统一性，排除证据之间的疑点以 

及证据之间的矛盾。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 

罪行为的证据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之外，一 

定要有犯罪现场留下的客观物证或者根据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供述相印证的可能产生的犯罪后果证实。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供述犯罪事实的，一定 

要在审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基础上，结合犯罪 

现场留下的客观证据及犯罪后果，做到相互印证，形 

成一致结论尚可，对于不能形成一致结论的则认定无 

法达到审查起诉的标准。另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 

这些客观证据的收集、调取和固定都要求符合法定的 

证据形式要件和程序要件。在所有证据中，主观证据 

和客观性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 

锁链，能够充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 

行为和产生的后果。至于重罪案件量刑方面的事实， 

不是审查起诉阶段必须要证明的内容，对于有量刑事 

实证据的，可以审查并认定量刑情节，量刑事实证据 

不足的， 可以在起诉后法庭审理阶段进一步调查核实。 

犯罪嫌疑人不认罪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参照重罪 

案件的证明标准执行。 
(三)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由于生命具 

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死刑成为刑罚 

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称为极刑。 [4](413) 我国 

刑法第 48条规定：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 

罪分子。 ” 所谓罪行极其严重， 是指所犯罪行对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和情节特别恶劣。从根本上 

看，只要存在死刑，就必然存在错判。人们总是希望 

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减少错判。 [6] 检察 

机关在审查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时，一定要对死刑案 

件两方面证据全面审查：一是对犯罪嫌疑人犯有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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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事实审查， 即对定罪的事实的证据内容进行审查； 

二是对犯罪嫌疑人量刑情节审查，判断其唯一准确的 

刑罚是否是适用死刑。联合国文件对死刑案件的证明 

标准作出了规定，其中《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 

第 4条规定： “只有在被告人的罪行有明确和令人信服 

的证据为基础， 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情况下， 

才能判处死刑。 ” 这一规定也强调了死刑证明标准必须 

排除一切其他任何解释的可能性。因此，死刑案件必 

须从定罪事实证据和量刑证据两方面判断，包括犯罪 

事实证据标准和量刑证据标准。 

犯罪事实证据审查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犯罪 

事实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在共同犯罪中还要 

求证明主要犯罪行为系可能判处死刑的人所为。如何 

证实犯罪事实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应达到以 

下标准：一是对于个人单独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 

罪行为，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外，一定要在犯 

罪现场获取属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留下的客观物证， 

在排除任何诱供的情况下，能够认定这一物证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内容相吻合，或者根据犯罪现 

场获取的有关物品、痕迹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 

有，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实施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二是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需要 

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供述外，同案犯要相互印证其供述内容，均证实 

系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所为，证人证言也印证 

供述内容，同时在案发现场获取的物证、书证及有关 

物品的痕迹能够证实主要犯罪行为系其所为。对于聚 

众犯罪的首要分子， 除同案犯及有关证人证实印证外， 

还需要有证据证实其直接实施了犯罪行为，并且在实 

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不是起次要作用。第二，判处死 

刑要求犯罪行为达到特别严重的标准。犯罪行为特别 

严重，包括犯罪行为人使用的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或 

者采用卑劣的手法，或者产生的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三 

种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人才 

能判处死刑。犯罪后果需要客观物证或者现场勘验获 

取的材料及鉴定意见予以证明。对于犯罪手段残忍或 

手法卑劣的，一方面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 

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调取、收集的其他客观 

证据予以认定。这些证据应当形成统一的整体证实犯 

罪行为特别严重，且犯罪行为与犯罪后果的因果关系 

是直接的毫无争议的。 

量刑事实达到应当判处死刑的标准。根据我国刑 

事政策的规定，死刑案件不但犯罪性质严重，而且没 

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量刑情节。死刑的量刑标准需要 

达到无其他解释的余地，即依据法律规定只能判处犯 

罪嫌疑人死刑。通常犯罪嫌疑人没有其他法定从轻或 

者酌情从轻的情节，但具有法定的从重或者酌情从重 

情节，一般属于无其他解释余地。由于邻里纠纷或者 

因社会矛盾引起的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一般属于留 

有余地，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案件。因此，死刑案件， 

除定罪达到法规规定的条件外，量刑方面也不存在留 

有余地的解释空间，才能适用死刑。 

综上，死刑案件起诉证明标准必须达到认定的犯 

罪事实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标准，同时量刑方面也不 

存在留有余地的解释空间。 

特别注意的是，不管是重罪案件还是死刑案件， 

审查证据时一定要加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排除。非 

法证据排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依法保障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取 

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口供。近几年来，刑事司法领 

域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虽然得到了纠正，但其负面 

影响极大，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司法 

公正。为了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 “两高三部”颁 

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规 

定》，两个规定的出台为证据审查提供了可操作标准， 

也对起诉证明标准提出了新要求。刑诉法修正案也进 

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对于刑讯逼供获取的 

言词证据一律排除，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不 

能补正亦不能说明理由的也应当予以排除。检察人员 

审查起诉案件一定要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及其 

提供的线索，对侦查机关违法获取的口供或其他证据 

认真审查，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判断案件事实认定的 

客观真实性及可靠性， 合理排除非法口供和非法物证， 

科学运用证据和证明规律，准确认定定罪事实和量刑 

事实。 

四、余论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公诉权和法律 

监督权，审查案件固然要确立较高的证明标准，但其 

控诉职能的发挥，应以审判阶段为中心。检察机关审 

查案件除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外，起诉证明标准只需 

要达到定罪的标准即可，量刑标准可以在法庭审判阶 

段，结合案件证据及庭审过程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 

交的新证据质证后发表意见并对量刑事实作出认定。 

因此，不能将起诉证明标准和审判定罪量刑标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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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而是在遵守法律规定起诉一般要求的前提下， 

根据案件种类确定具体的起诉证明标准，才能合理行 

使好公诉权，切实达到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目标。 

注释： 

① 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286条规定的内容。 

② 根据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之前，不能接 

触和了解案件，但实践中由于媒体或外界等影响，检察人员会 

对某一案件的情况有些了解，只要不形成固定意见，不应作为 

回避的理由。 

③ 关于刑事轻案的分类标准， 理论界建议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案件统一为轻微刑事案件， 但司法实践中一般以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作为轻微刑事案件的标准， 笔者也采用通常的轻微 

刑事案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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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d of each criminal case requires using of evidence to prove facts to achieve certain standard of proof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prosecution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trial 
standard  of  proof.  We  shoul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standard  of  proof  in  prosecution  according  to  im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law and fundamental theory of criminal offense, which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judicial practice. In 
conformity  to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each  case,  concrete  standard  of  proof  in  prosecution  of mild  criminal  case, 
felony  case  and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reasonably  exercise  public  prosecution  power  and 
protect judi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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